
关于印发《吉林省政府采购营商环境优化提
升实施方案（2022）》的通知 

吉财采购〔2022〕454 号 

各省级预算单位，各市（州）财政局、长白山管委会财政局，

各县（市、区）财政局，各采购代理机构，各有关单位： 

按照《吉林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实施方案（2022）》的

要求，为进一步营造我省公开透明和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

场环境，结合工作实际，我们研究制定了《吉林省政府采购

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实施方案（2022）》。现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附件：吉林省政府采购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实施方案

（2022） 

  

 

 

吉林省财政厅 

2022 年 5 月 31 日 

  

 

 

 

 

 

 



附件： 

吉林省政府采购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实施方案（2022）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提升我省营商环境的

指示精神，对标国际国内先进经验做法，持续优化我省政府

采购营商环境，按照《吉林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实施方案

（2022）》的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的《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精

神，积极应对 2022 年突发疫情对我省经济社会的影响，助

力各类市场主体复工纾困，促进我省政府采购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打造稳定、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更好的

服务保障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二、工作任务 

（一）破除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隐性壁垒障碍。根据《政

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政府采购需求

管理办法》等制度规定内容，修订完善《吉林省政府采购负

面清单（2021 年版）》，进一步破除影响政府采购公平竞争

的隐性壁垒障碍，营造我省公开透明和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

市场环境。（责任单位：省财政厅） 

（二）公开中小企业预留项目情况。全省各主管预算单



位应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公开上一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面

向中小企业预留项目执行情况。公开内容包括本部门上一年

度政府采购预留项目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总金额、具体采购项

目名称、预留选项、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合同公示网址等。（责

任单位：各级主管预算单位） 

（三）积极申报绿色采购试点城市。根据国家全面推广

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助力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相关要求，

积极支持长春市申报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

提升试点范围，着力打造我省宜居、绿色、低碳城市。（责

任单位：省财政厅、长春市财政局） 

（四）开展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履职评价。规范全省政府

采购评审专家管理，优化完善吉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功

能，依法启用吉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系统抽取和专家履

职评价功能，开展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履职评价工作，推进我

省政府采购信用评价建设。（责任单位：各级财政部门、各

级预算单位、各采购代理机构） 

（五）升级改造吉林省政府采购网。归集整合全省政府

采购信息发布渠道至吉林省政府采购网，为各类市场主体提

供我省政府采购项目公告和公示信息“一站式”查询服务。

同时，将全部政府采购项目公告和公示信息推送至中国政府

采购网，实现政府采购信息共享，有效提高我省政府采购透

明度。（责任单位：省财政厅） 



（六）扩展政府采购融资服务范围。依托“吉林省政府

采购数字金融服务平台”，支持金融机构开展政府采购合同

融资和电子商城“流水信用贷”业务，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

金融服务。鼓励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以“电子保函”代替

投标和履约保证金。开展政府采购合同预付款保险业务，提

高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履约能力。（责任单位：各

级财政部门、各级预算单位、各采购代理机构、各金融机构） 

（七）制定政府采购电子化采购规范。推进政府采购电

子商城“统一交易规则、统一入驻条件”，制定《吉林省政

府采购电子商城运行规则》，实现吉林省政府采购电子商城

“一张网”。完善吉林省政府采购电子商城全流程电子化功

能，依法开展框架协议采购。制定《吉林省畜牧系统部门集

中采购目录》，创建“吉林畜牧行业馆”，推动政府采购互

联网平台优势与吉林畜牧行业健康发展有机结合。（责任单

位：省财政厅、省畜牧业管理局、各级财政部门、各集中采

购机构） 

（八）推进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在长春市、长春新

区开展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加快推进

我省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工作，指导吉林市、延边州等开

展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试点工作，推进全省政府采购项目

实现“招、投、开、评、定”等各环节全流程电子化。（责

任单位：吉林省财政厅、吉林市财政局、延边州财政局、各



级财政部门） 

（九）扩大集中采购机构竞争试点范围。建立“专业高

效、服务优质、竞争有序”的集中采购机构竞争机制，在已

开展集中采购机构竞争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试点地

区、单位范围。市属区级的政府集中采购项目可委托至上级

集中采购机构集中开展，促进我省各级集中采购机构良性竞

争。（责任单位：省财政厅、各级财政部门、各集中采购机

构） 

（十）开展政府采购保证金清理工作。采购人、采购代

理机构应对 2022 年 5 月前实施完成的政府采购项目的投标

或履约保证金进行核查清理，对符合法定或合同约定退还条

件的保证金应及时退还。同时，采购人、集中采购机构在核

查清理中发现市场主体存在违规违约等问题导致不予退还

保证金的，应依法将不予退还的保证金上缴同级国库。（责

任单位：各级财政部门、各级预算单位、各采购代理机构）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优化政府采购营

商环境事关推动吉林营商环境加快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大

局，对服务保障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有重要意

义，各级财政部门、预算单位、采购代理机构要进一步提高

思想认识，强化服务意识，全面落实优化全省政府采购营商

环境的各项要求。 



（二）开展广泛宣传，加强政策解读。各级财政部门结

合各地实际情况，可制订本地区具体落实方案，并及时通过

政府网站或吉林省政府采购网进行公开。同时要加强对优化

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政策解读，积极宣传我省政府采购营商

环境优化提升的举措，打造稳定、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营

商环境。 

（三）明确责任分工，开展监督问责。各市（州）财政

部门要牵头组织好本地区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工作，细化

工作要求，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对工作落实情况的督查督导，

对政策落实不力、影响营商环境的反面典型案例要形成书面

材料报省财政厅。省财政厅将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地区、部

门和影响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予以通报。 

 


